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17〕129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顶尖人才、 国家级领军人才

申请免租住房实施办法 (暂行) 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《郑州市顶尖人才、国家级领军人才申请免租住房实施办法

(暂行)》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2017年11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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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顶尖人才、 国家级领军人才

申请免租住房实施办法 (暂行)

第一条 根据 《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

“智汇郑州”人才工程 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意见》 (郑

发 〔2017〕23号)精神,落实为郑州市顶尖人才和国家级领军

人才提供免租住房的有关政策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是经我市认定的顶尖人才和国家级

领军人才。

第三条 对全职引进或新当选两院院士以及同等层次顶尖人

才,给予不超过300平方米的免租住房。对全职引进或新培养的

国家 “千人计划”“万人计划”专家以及同等层次的国家级领军

人才,给予不超过200平方米的免租住房。顶尖人才、国家级领

军人才在郑工作满10年且贡献突出的,无偿获赠免租住房。

第四条 免租住房申请程序是:

(一)资格初审和申请材料提交。申请人向用人单位提交免

租住房申请,由用人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;初审通过后,用

人单位需指派专人将申请材料提交所在县 (市、区)、开发区住

房保障部门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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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资格复审。各县 (市、区)、开发区住房保障部门在收

到材料3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复审,复审结果和申请材

料在加盖各县 (市、区)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公章后,在3个工

作日内提交市住房保障部门;

(三)资格终审。自收到复审结果和申请材料之日起7个工

作日内,由市住房保障部门会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申

请材料进行终审,终审结果同时告知用人单位、申请人;

(四)申请公示。终审通过后3个工作日内,由市住房保障

部门会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同时在市住房保障局和市人

社局官网对申请结果进行公示,公示期限为7个工作日,公示内

容包括:申请人姓名、身份证号 (前10位)、性别、人才类型、

人才证书号、证书有效期、工作单位、免租住房面积等;

(五)免租住房分配。公示结束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,市住

房保障部门将结果反馈至用人单位所在各县 (市、区)、开发区

住房保障部门,各县 (市、区)、开发区住房保障部门向本级政

府报告后,由各县 (市、区)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根据实际情

况,为申请人提供相应面积的免租住房。为保障顶尖人才和国家

级领军人才能够及时享受该优惠政策,各县 (市、区)政府、开

发区管委会应提前准备一定数量、符合条件的免租住房。

第五条 申请人在申请免租住房时,所在用人单位应提供以

下材料:

(一)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、授权委托书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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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。

第六条 申请人本人须提供以下材料:

(一)申请人身份证件,港澳台同胞以及外籍人士需提供护

照或者其他合法身份证明;

(二)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高层次人才证书;

(三)顶尖人才、国家领军人才免租住房申请表。上述材料

除个人身份证件外,均需加盖单位公章。所有材料均核验原件,

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。

第七条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,所提供的免租住房将由各县

(市、区)、开发区收回:

(一)申请人离职的 (用人单位在申请人离职后1个月内将

情况以书面形式同时反馈至所在各县 (市、区)、开发区住房保

障部门,各县 (市、区)、开发区住房保障部门将情况同时报告

至本级政府和市住房保障部门,由各县 (市、区)政府、开发区

管委会负责收回已提供的免租住房);

(二)人才认定文件被撤销的;

(三)其他违规情形。

第八条 顶尖人才、国家级领军人才在郑工作满10年且贡

献突出的,获赠免租住房的申请程序和需提供的申请材料同上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执行过程中涉及的问题

由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会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解

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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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人才办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二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11月23日印发


